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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函
地址：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
號5樓
承辦人：周子喬
電話：(02)29603456 分機5838
傳真：(02)29678534
電子信箱：AQ5247@ntpc.gov.tw

受文者：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12月31日
發文字號：新北工建字第113262360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2623602_11401新版違建項目簽證表.pdf)

主旨：有關修訂新北市政府辦理變更使用執照或室內裝修申請案

違建部分處理原則，檢送新版違建項目簽證表，請查照並

轉知所屬會員周知。

說明：依據新北市政府113年11月29日新北府工建字第1132343622

號令辦理。

正本：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
副本：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檔　　號:
保存年限:



            違   建   項   目   簽   證   表         114.1 

項 
次 

項   目 
申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於申請竣工勘驗前，由申
請人或協調所有權人自行拆除或恢復原狀，並檢附改善前
後相片附卷為憑 

違建情形說明 

1 
同 棟 地 面 層 
出 入 口 違 建 

未符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90、90-1條規定，阻
礙或封閉出入口寬度之違建者(不包括遮雨棚、雨遮…等無
礙逃生之設施)。 

 □ 符 合 
□ 不 符 

2 
同棟屋頂平台 
違     建 

1、未符本編第 99條避難面積之違建者，應拆除部份違建
使其避難面積達建築面積 1/2。 

2、如以走道連接避難平台者，走道有效寬度須大於樓梯寬
度。 

3、但申請範圍位於地面層、地下層、或 3樓以下與地面層
同一戶者可經由該戶室內梯自地面層直接避難逃生者
不在此限。 

 
□ 符 合 

□ 不 符 

3 
同棟直通樓梯 
內 違 建 

1、直通樓梯內範圍有阻礙本編法定樓梯寬度之違建者。 
2、可不經由直通樓梯而直接避難逃生者不在此限。 

 □ 符 合 
□ 不 符 

4 
當戶防火間隔
違 建 

歸責於申請範圍之防火間隔（防火巷、清糞巷）違建者，
但違建為上下層結構物或共同壁構造物者，不在此限。 

 □ 符 合 
□ 不 符 

5 
當戶緊急進口
違 建 

申請範圍屬第 2層以上第 10層以下涉及阻塞緊急進口之違
建，包含違建廣告物內外牆裝飾封閉開口，影響避難逃生
及消防救災者。 

 □ 符 合 
□ 不 符 

6 
當 戶 騎 樓 或 
無遮簷人行道
違 建 

阻礙或封閉騎樓或無遮簷人行道之違建致影響公共通行
者。但違建為共同壁構造物者，不在此限。 

 
□ 符 合 

□ 不 符 

7 當戶陽臺違建 

陽臺外緣加蓋遮雨棚等有礙緩降機、救助袋等操作之一切
障礙物者。但申請樓層位屬第 2層以上第 10層以下，陽臺
外緣設置窗戶、鐵窗或格柵等構造物，符合每 10公尺開設
一處寬度 75公分以上及高度 120公分以上或直徑 1公尺以
上之逃生口者，不在此限。 

 
□ 符 合 

□ 不 符 

8 

當戶天井違建 

涉有天井違建者。但涉他層權利人時申請人及所有權人切
結以 RC 牆或磚牆於鄰接合法主建物產權範圍內封閉不使
用且無礙公共安全，辦理竣工查驗時檢附施工前後相片、
圖說列入竣工勘驗項目者。或原使照法定設置一座直通樓
梯，天井違建合併樓層面積檢討，未達技規第 95條規定應
設置 2 座直通樓梯時，不在此限。符合但書封閉者需另附
專業工業技師簽證結構安全。 

 
□ 符 合 

□ 不 符 

當戶夾層違建 

涉有夾層違建者。但申請人及所有權人切結以 RC 牆或磚
牆於鄰接合法主建物產權範圍內封閉不使用並拆除可通行
於夾層之構造物且無礙公共安全，辦理竣工查驗時檢附施
工前後相片、圖說列入竣工勘驗項目者，不在此限。符合
但書封閉者需另附專業工業技師簽證結構安全。 

 
□ 符 合 

□ 不 符 

9 
大 規 模 
違 建 

違建面積大於申請面積二分之一以上者，其面積超過部分
應予拆除。 

 □ 符 合 
□ 不 符 

10 
影響公共交通
違 建 

違建超出建築線或道路境界線，致影響公共交通者。 
 □ 符 合 

□ 不 符 

1、其他違建說明： 

2、既有已搭建符合本市合法建築物增設一定規模以下構造物處理要點之構造物說明(僅限合法建
築物搭建一定規模構造物，違建不得再搭建一定規模構造物)： 

 

本案坐落新北市ＯＯ區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建築
物，業經現場勘查檢附現況照片符合上述規定由建築師簽證負
責，違建非屬合法建築物申請範圍，如涉有新增違建構造物，皆
應於竣工前拆除完成。 

建
築
師
簽
證 

 

 




